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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委员会  

第五十七届会议  

临时议程项目 10 

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

2000 年 6 月 22 日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 

办事处代表团致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 

 我谨提及南亚人权文献中心在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 10 下提交

的书面声明(E/CN.4/2000/NGO/14)  

 孟加拉国政府有机会分析了该文件 现在随信附上孟加拉国政府对南亚人权文

献中心的声明所作的评论  

 谨请将孟加拉国政府的答复  * 作为人权委员会相关议程项目下的正式文件分

发  

 

常驻代表  

大使  

Iftekhar Ahmed Chowdhury(签名)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只按英文本原文照发  


